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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_BA_8E_E5_8D_B0_E5_c80_304101.htm 关于印发《广州市食

品安全信用信息治理办法》的通知 穗府［2007］30号各区、

县级市人民政府，市政府各部门、各直属机构： 现将《广州

市食品安全信用信息治理办法》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

行。执行中碰到的问题，请径向市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反

映。广州市人民政府二○○七年八月二十四日广州市食品安

全信用信息治理办法 第一条 为规范食品企业生产经营行为和

食品市场秩序，全面提高食品安全治理水平，根据国家法律

、法规、规章和国家食品药品监管局等部门《关于印发＜关

于加快食品安全信用体系建设的若干指导意见＞的通知》(国

食药监察［2004］99号)精神，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食品安全信用信息是指食品生产经营单位

在生产经营活动及政府监管过程中，依据法律、法规、规章

和约定履行义务的意识、能力和行为结果的记录。 第三条 市

食品安全委员会负责本市食品安全信用建设，市食品安全委

员会办公室负责具体组织实施工作。 第四条 本办法适用于本

市辖区内食品安全信用信息征集、披露和治理。 第五条 本市

确定如下行业纳入食品安全信用体系建设： (一)肉制品、调

味品、大米、食用油、桶(瓶)装水、乳制品等行业。 (二)农

业生产基地(包括禽畜、蛋、蔬果、水产等)。 (三)被卫生部

门评定为食品卫生等级A级的餐饮企业以及大型连锁超市。 (

四)完成升级改造的肉菜市场、农贸市场、农副产品批发市场

。 本条第一款以外的其他食品生产经营行业和单位的食品安



全信用体系建设工作依照本办法执行，其实施的具体时间和

办法由市政府根据实际需要另行公布。 第六条 食品安全信用

信息征集工作遵循合法、客观、公正、全面、及时原则，确

保信息的合法性、科学性、真实性、完整性、连续性和及时

性。 第七条 食品安全信用信息来自于食品生产经营企业、政

府监管部门、行业协会、消费者等，由市食品安全委员会办

公室或受委托的机构负责征集。 第八条 市食品安全委员会办

公室负责建立全市统一的食品安全信用信息网络和食品安全

信用信息数据库。政府有关职能部门、社会团体、食品生产

经营单位应当提供食品安全信用信息。 第九条 食品生产企业

应当提供以下相关材料作为食品安全信用信息： (一)有关资

质材料。包括营业执照、卫生许可证、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

食品生产许可证)、产地环评文件的审批意见和项目竣工环保

验收的审批意见、排污申报登记注册证、各种质量认证及获

得荣誉证书情况等。 (二)企业人员情况。包括单位从业人数

、专业技术人员数，获得初、中、高级专业技术职称人员数

以及主要负责人员、专业技术人员一览表等。 (三)质量治理

制度材料。包括建立原料源头治理、生产批次治理、原辅材

料和包装材料的进货验收、生产过程控制、产品检验、不合

格品的处理、产品召回、投诉处理等相关制度和处理程序。 (

四)质量治理组织实施情况。包括原料监控、验收记录，原辅

材料、包装材料供给商目录及有关资质材料，原辅材料、包

装材料进货验收票证情况或自行(委托)检验记录，生产过程

治理记录，产品检验的原始记录、出厂检验报告和委托检验

记录，不合格品处理记录，投诉处理记录，产品召回记录等

。 (五)职能部门监管记录。提交上两年度相关职能部门企业



现场巡查、产品监督抽查情况一览表，以及原始的巡查记录

、市级以上监督抽查检验报告等。 (六)其他要求提供的材料

。 第十条 大型连锁超市应当提供以下相关材料作为食品安全

信用信息： (一)有关资质材料。包括营业执照、卫生许可证

、产地环评文件的审批意见和项目竣工环保验收的审批意见

、排污申报登记注册证、各种认证及获得荣誉证书情况等。 (

二)商品进货查验(索证、验证)制度。 (三)商品召回制度。 (

四)企业食品安全治理制度。 (五)处理消费者投诉制度。 (六)

客户服务、消费者投诉处理程序及记录样本。 (七)在售食品

的备案信息，包括生产、供给商单位的名称、资质、联系方

式、联系人及商品相关资质等。 (八)其他要求提供的材料。 

第十一条 农业生产基地应当提供以下相关材料作为食品安全

信用信息： (一)有关资质材料。包括营业执照、产地环评文

件的审批意见和项目竣工环保验收的审批意见、排污许可证(

排污申报登记注册证)。 (二)疫情疫病控制、药物使用种类及

用量、产品药物残留检验、饲喂养过程的记录。 (三)企业生

产规模、年产值及生产经营档案。 (四)通过各种认证及获得

荣誉的证书。 (五)产品生产技术规程、生产标准、有关农产

品质量安全生产治理等方面的制度。 (六)企业产品的标签、

标识及包装式样。 (七)其他要求提供的相关影像证实资料。 

第十二条 A级餐饮企业应当提供以下相关材料作为食品安全

信用信息： (一)有关资质材料。包括营业执照、卫生许可证

、环评文件的审批意见和项目竣工‘环保验收的审批意见、

排污申报登记注册证、各种认证及获得荣誉证书情况等。 (

二)上一年度卫生检验机构的食品、餐具卫生检验报告。 (三)

卫生治理制度和岗位负责制。 (四)食品及原料采购查验登记



制度。 (五)消费者投诉处理制度、处理程序及记录样本。 (

六)其他要求提供的材料。 第十三条 完成升级改造的肉菜市

场、农贸市场、农副产品批发市场应当提供以下相关材料作

为食品安全信用信息： (一)有关资质材料。包括营业执照、

卫生许可证(包括熟食品档的卫生许可证)、环评文件的审批

意见和项目竣工环保验收的审批意见、排污申报登记注册证

、各种认证及获得荣誉证书情况等。 (二)商品进货查验(索证

、验证)制度。 (三)商品召回制度。 (四)市场食品安全治理制

度。 (五)处理消费者投诉制度。 (六)客户服务、消费者投诉

处理程序及记录样本。 (七)市场内经营者的备案信息，包括

经营者的名称、资质、联系方式、联系人及主营食品种类等

。 (八)其他要求提供的材料。 第十四条 政府职能部门、相关

团体提供以下信息作为食品安全信用信息： (一)工商部门提

供企业工商注册、登记、变更、年检、日常监管、工商行政

处罚等信息。 (二)质监部门提供企业组织机构代码、生产许

可证、国家免检产品、中国(省、市)名牌产品、产品监督抽

查情况、日常监管过程中要求企业整改的情况和整改完成情

况以及质量技术监督处罚情况等信息。 (三)卫生部门提供卫

生量化分级治理、卫生许可、日常卫生监督、卫生行政处罚

等信息。 (四)农业部门提供农产品和农业投入品监测、生产

环节监管和农业行政处罚等信息。 (五)经贸部门提供大型连

锁超市和完成升级改造的肉菜市场、农贸市场和农副产品批

发市场目录等的相关信息。 (六)行业协会提供企业违反行规

行约及其处理情况等信息。 (七)消费者协会提供消费者的投

诉情况。 (八)中介机构受市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的委托作

社会调查并提供评价报告。 第十五条 市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



室或其委托的相关机构负责收集有关食品安全信用信息，在

市食品安全监控中心建立全市食品安全信用数据库和企业食

品安全信用档案库。 第十六条 本办法第九、十、十一、十二

、十三、十四条规定的信息纳入企业食品安全信用档案，属

于商业秘密的除外。 在公开各单位提交的食品安全信用信息

前，应当征求提交信息的单位及其他有关单位的意见。 第十

七条 本办法第十四条规定的信息，应由政府职能部门及相关

团体以电子数据的形式直接报送市食品安全监控中心。 第十

八条 受市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委托的具有合法资质的中介

机构通过社会调查所作出的评价，经市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

室审核后，可以纳入食品安全信用档案。 中介机构应对其通

过社会调查所作出评价的真实性、客观性负责。 第十九条 食

品安全信用信息披露应遵循依法、客观与公正的原则，保证

信息的真实性，对涉及企业商业秘密的信息不得披露。 第二

十条 食品安全信用信息披露内容包括： (一)食品生产经营单

位相关证照基本情况。 (二)食品生产经营单位执行的质量治

理、卫生治理、环境治理体系认证和标准，以及获得的非强

制性认证、荣誉等信息。 (三)食品生产经营单位被政府职能

部门抽检的结果。 (四)食品生产经营单位有关食品质量安全

方面被政府职能部门处罚过的不良行为记录。 (五)食品生产

经营单位被消费者投诉并经有关部门核实，依法受到查处的

不良行为记录。 (六)食品生产经营单位违反行业规章、标准

等，被政府职能部门和行业协会处理的不良行为记录。 第二

十一条 食品安全信用信息由市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通过新

闻发布会形式或市食品安全信用信息网络披露，未经答应不

得转载、删改。 第二十二条 食品生产经营单位有权随时查询



本单位的信用信息。如认为其有关食品安全信用信息不真实

、不完整、已经过时或者错误的，应向市食品安全委员会办

公室提出书面更正申请。 市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受理后，

在三个工作日内完成核对工作，将核对结果书面通知申请更

正单位。 第二十三条 关于开展食品安全信用体系建设的食品

生产经营单位的奖惩治理办法另行制定。 第二十四条 本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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